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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:臺灣區綜合營造工程工業同業公
! 會

發文日期 : 中華氏國 106年5 月 l 日

發文字號 : 新北工施字第 1060761240號
迷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:

附件 :

主告 :修正 「新北市政府核勞使用執照標準作業程序 」 及刪除 「 新

北市政府核發使用執照預審文件標準作業程序 J '患請轉知

貴會會員 ，請查賊 。

3兌明 :

裝

﹒
!
e
i
e
i
i

一、依據本局推動行政作業程序標準化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本次修正內容如下 :

(一 )配合現行作業方式修正 「新北市政府工務局核發建築物使

用執照查驗項目紀錄表」欄位內容;另依建築法條文精神

修正前開紀錄表註記文字。

(二)有關公有建築物公寓大廈公共基金應由起造人編于'1 預算自

行管理，故於「新北市政府核發使用執照標準作業程序及

流程說明 」 特予以敘明為: I 二戶以上需繳納 ;公有建築

物除外(由起造人自行編列預算管理) J 。

(三)本局業 已 1 04年4 月 8 日新北工施字第 1040596902號必訂好

使用執照書圖文件及竣工查驗常見缺失自主檢查表等相 關

表格予申請人預為檢視，已具備預審之成效，為達簡政便

氏之效，故取消 「新北市政府核發使用執照預審文件標準

作業程序」。

三 、上 述 內 容皆可於新 北市政府 網路 E 櫃梭， 系罔 坡示:7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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